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畢業典禮學生受獎標準實施要點 
 

113.07.09 主管會議通過 

 

壹、依據 :  

一、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及「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二、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辦理。  

 

貳、實施目的： 
    為表揚學生在校期間，策勵自我修養品德、精進學業、鍛練強健體魄、熱心服務等各方面有

良好表現，特訂定本要點，並於畢業典禮公開表揚，除彰顯本校培育術德兼修、五育均衡的南科

實中青年外，並激勵在校學生能見賢思齊，學習惕勵。 

 

叁、成立「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  

一、組織編制：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組成人員為家長會長、各處室主任及教師代表、畢業年

級級導師或導師代表及業務承辦人。基於利益迴避原則，凡與受評選學生有五等親以內關

係者，一律不可列名為審查委員，且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  

項目 類別 人員 項目 類別 人員 

1 召集人 校長 8. 委員 雙語訓育組長 

2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9. 教師代表 教師會代表 

3. 家長代表 家長會推派 10. 教師代表 畢業班導師代表 

4. 委員 國中部主任 11. 教師代表 畢業班導師代表 

5. 委員 雙語部主任 12. 教師代表 七年級級導師 

6. 委員 輔導主任 13. 教師代表 八年級級導師 

7. 委員 訓育組長    

(二)委員會任務：  

  1.審查及修正南科實中國中部畢業典禮畢業生受獎獎項及給獎原則。 

  2.審查及修正南科實中國中部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細則。 

  3.審查畢業生授獎獎項名單。 

(三)評選過程應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並作成會議紀錄留校備查。所有獎項須經「畢業

生給獎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各獎項負責單位依據畢業典禮籌備會通過之時程管制表作

業，各獎項得獎名單須於畢業典禮前公告。 

 

肆、實施對象： 

一、國中部及雙語部 G9學生。 

二、受獎學生資格 

 （一）畢業典禮 30天前，未達 2支警告之懲處紀錄者。 

 （二）各得獎學生在受獎名單確定後，如有違反校規，記警告 2支(含)以上之處分，取消其

受獎資格。 

 



 

 

伍、實施方式： 

一、依據學生在校期間各項表現，選拔優秀學生。學業成績由教務處提供。 

二、以下 1-10獎項獲獎學生以不重複為原則。 

三、得獎學生須參加畢業典禮及預演，無法出席者須事先向承辦處室報備，獎狀或獎品擇日返

校領取。 

項次 獎項名稱 受獎標準 

1 
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獎 

1.各部 1名 

2.國中部八大領域學習課程畢業總成績第一名 

3.雙語部學業總成績第一名 

2 南科管理局長獎 

1.每班 1名 

2.國中部八大領域學習課程畢業總成績各班第一名 

3.雙語部學業總成績第二名 

3 市長優學獎 
1.國中部各班 1名；學業總成績各班第二名。 

2.雙語部 1名，學業總成績第三名。 

4 市長特別獎 

1.市長語文獎、市長科技獎、市長藝術獎、市長體育獎、市長嘉行

獎、市長勵志獎，依據臺南市當年度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

實施 計畫辦理。 

2.國中部共 16名。 

3.雙語部 G9人數達 11人(含)以上時可申請 1名，達 21人(含)以上

時可申請 2名。 

5 
德育獎 

(臺南市議長獎) 

1.每班一名，由導師協助推薦。 

2.在校期間表現（服儀端莊、謙和有禮、誠實敦厚、不無故缺席、 

尊重他人、有責任感）優異，堪為全班表率者。 

6 
科技獎 

(新市區長獎) 

1.每班一名，由導師協助推薦。 

2.在校期間學業成績優良，在數學、自然或科技方面有傑出表現，堪

為全班表率者。 

3.以在學期間科技領域之總成績乘以百分之三十與其它特殊表現乘以

百分之七十後之合計數。(參考國中部應屆市長獎給獎實施細則) 

7 
語文獎 

(善化區長獎) 

1.每班一名，由導師協助推薦。 

2.在校期間學業成績優良，在語文領域方面(如國語文、英語文、本

土語言及其他語言)有傑出表現者，堪為全班表率者。 

3.以在學期間語文領域之總成績乘以百分之三十與其它特殊表現乘以

百分之七十後之合計數。(參考國中部應屆市長獎給獎實施細則) 

8 體育獎 
1.每班一名，由健體領域教師或導師協助推薦。 

2.持續運動、體魄強健、虛心學習各項體育技能，堪為全班表率。 

9 群育獎 

1.每班一名，由導師協助推薦。 

2.在校期間表現（敬業樂群、積極參與團體活動）優異，堪為全班表

率。 

10 美育獎 

1.每班一名，由藝術與人文領域老師或導師協助推薦。 

2.在校期間表現優異（藝術與人文領域成績優良、愛好藝術活動、善

用休閒時間、具審美觀、想像思考創造能力），堪為全班表率。 



 

 

11 會考成績優良獎 會考成績表現優異，堪為全校表率者，由教務處依當年度成績推薦。 

12 南科實中之光 

1.以個人或小組為單位，代表學校參加由政府單位所主辦之國際性比

賽榮獲佳作含）以上獎項者。(小組定義 5人以內) 

2.以個人或小組為單位，代表學校榮獲政府單位所主辦之全國性比賽

前 5名者。(小組定義 5人以內)。 

3.具備特殊事蹟值得推薦者。 

4.相關處室推薦獲獎名單。 

13 團體貢獻獎 

以團體為單位(六人以上) 

1.代表學校參加由政府單位所主辦之國際性比賽榮獲佳作（含）以上

獎項者。 

2.代表學校榮獲政府單位所主辦之全國性比賽前 5名者。 

3.具備特殊事蹟值得推薦者。 

4.相關處室推薦獲獎名單，依團體類別性質另行加註得獎事由，本獎

項頒發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14 
技藝學程 

成績優良獎 

1.應屆國中部畢業生，技藝競賽成績優良者。 

2.由輔導室推薦獲獎名單。 

15 才能傑出獎 
1.每班一名，由導師協助推薦。 

2.在班上有正向影響力，值得他人信賴者。 

16 愛與關懷獎 
1.每班一名，由導師協助推薦。 

2.心地善良或有愛心的人，關懷弱勢族群、樂意幫助他人。 

17 熱心服務獎 
1.每班一名，由導師或相關處室推薦熱心服務之適當人選。 

2.在校期間表現（盡心班務、急公好義）優異，堪為全班表率者。 

18 全勤獎 
1.在校期間無缺曠課、無事病假記錄。 

2.由學務處推薦適當人選。 

陸、獎品來源：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科管理局提供。     

    二、市政府、區公所、校外公益團體、個人提供。 

    三、家長委員會提供。 

    四、不足部分由校內相關經費項下支出。 

柒、本要點經主管會議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